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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社團數字持續增長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當天，澳門有社團有 1,739 個 1，這個數字在回歸初期的

澳門而言，已經足以引起學界重視。2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社團數目不斷增加，2005 年的澳門社

團數字為約 2,762 個，2010 年增至 4,773 個，2015 年增至 7,132 個 3，最近資料顯示，2018 年 8 月澳

門社團數字已經達到了 9,000 個。4 澳門學者趙向陽曾指出，從回歸初年到 2017 年，社團的增速是平

均每年增加 365 個，每天增多一個，其增幅之大、增速之快令人矚目。5 澳門的社團數量從 8,000 個

增至 9,000 個，只用了不到 10 個月的時間。6 從回歸以來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澳門社團總量從 1999
年底至 2018 年 8 月，增加了 418%，以“井噴”二字形容也不為過。7 

在悠長的歷史之中，澳門居民素有結社的傳統。在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裏，傳統左派社團在澳門

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扮演關鍵角色，因而形成社團社會的路徑依賴 8，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

社團數字的增加，但在社團數字激增 4 倍多的事實面前，應該還存在其他因素。1999 年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一國兩制”下的澳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之中，在這個全新的時代中，過去的傳統未

必都可以延續，結社行為這一項傳統之所以在實行“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呈現出別樣生機，比回歸前

更加蓬勃，必然是在這個時代之中有支持結社行為的結構性原因。有學者嘗試從政治系統的層面認識

澳門社團在回歸後的體制現狀，潘冠瑾指出，澳門回歸之後，新生的特區政府對社團採取引導和利用

的態度，社團也轉向支持政府並與之合作，另外，以澳門基金會及一些政府部門基金來以金錢支持、

資助各類型社團開展活動。9 下文試圖分析澳門制度建設中與社團活動相關的各個方面，以瞭解社團

數字不斷增長的原因。 
 
 

二、社團數量增長的原因分析 
 
(一) 登記成立社團的手續簡便 
澳門居民的結社權受到《澳門基本法》和第 2/99/M 號法律《結社權規範》的保障，《結社權規範》

第 2 條規定，任何人有權自由地、毋需取得任何許可而結社，但其社團不得以推行暴力為宗旨或違反

刑法又或抵觸公共秩序。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一個社團的手續簡單，申請成立一個社團需要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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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有行為能力的澳門居民，經身份證明局審核社團名稱是否和現有社團重覆，獲發“名稱可予採用

證明書”後，擬定社團章程，到公證署作登記，由印務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報》上刊登組織

章程，組織章程需於檢察院存檔。 
在澳門，申請成立社團的手續簡便、門檻不高、費用低廉 10，並且沒有限制每人可以成立、參與

的社團數量，是澳門社團大量增長的背景因素。 
 
(二) 社團可以登記成為法人選民參與選舉 
按照《澳門基本法》和《行政長官選舉法》、《立法會選舉法》所規定的制度，社團若符合選民登

記法的要求，可以成為法人選民，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間接選舉。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

的第一界別、第二界別各分組及第三界別中的勞工界和社會服務界，其選委會委員由該界別或界別分

組中的具有投票資格的法人選舉產生，即行政長官的提名與選舉是由各界別社團間接行使的 11，社團

作為法人選民是開展行政長官選舉活動的基礎。在立法會間接選舉中，法人選民是基本參與單位，選

舉資格和投票資格均由已確認為相關界別的法人選民所享有。 
相對於一般以自然人為選民基礎的選舉制度，以法人選民為基礎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制

度成為了澳門社團數量增長的最大推動力。在以符合條件的自然人作為選民擁有一票的選舉制度中，

選民主要由地區內的成年人所組成，一個地區內的選民總人數在一定時間內是穩定的，各政治力量獲

取選票的辦法是推出有吸引力的候選人，提出對目標選民有利的政綱，以稅收制度、經濟發展目標、

產業政策、政治理想來拉攏選民，以求選民對自己執政方針的認可，在選舉時投下給自己的一票。然

而，在以法人選民為選舉單位的制度中，法人選民的總量卻是不受限制的，各利益界別在爭奪席位時，

要做的並不是在選民中拉票，而是為自己“造票”，成立具有明確界別範疇而名稱各異的社團，在一

定年限內持續舉辦活動，以符合登記成為法人選民身份的條件，在選舉時期便可以擁有更多選票。 
社團成立的門檻低，加上經營一個社團有成為法人選民、獲得選票的機會，使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社團史上可以發現，每逢選舉年或接近選舉年，結社之風明顯高漲。12 2008 年，澳門特區政府對選

舉相關法律進行了一次修訂，引入“三加四”方式，社團成立滿 3 年才可申請界別確認，確認滿 4 年

後才可申請登記成為法人選民，而在此之前，社團成立滿 3 年便可以申請界認成為法人選民。據婁勝

華的統計和分析，在 2008 年之前，便出現了兩次結社行為的高峰，一次在 2002 年，另一次在 2006
年，分別對應兩次在 3 年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即 2005 年和 200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 

由此可見，由於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設計是以法人選民為基礎，而法人選民又

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人為增加的。有志於參與澳門政治選舉的人士致力於成立更多的社團，申

請登記成為法人選民，以便為所屬利益增加政治資本乃至於質實的選票，是社團數字持續增長的重要

原因。 
 
(三) 澳門基金會以金錢資助社團運作 
一個社團或組織成立之後，需要財力和人力以支撐其運作和開展活動，澳門基金會對社團開展活

動提供資助。在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要求下，澳門基金會的資助項目都需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公報》刊登，公開予大眾知悉，加之媒體的報導，容易使人有澳門基金會對有志於開展社團活動

的人士提供金錢資助的印象，於是遵從並不複雜的手續登記社團，以便向澳門基金會申請資助從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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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興趣的事務。由於澳門基金會對於批給資助有清晰指引，在謹慎運用澳門特區政府公帑的原則下

必須嚴格審核資助申請，那麼，新成立的社團由於缺乏運作經驗或者提出的項目缺乏重大意義時，其

申請可能會被拒絕。這些後來申請不到經費的社團可能便成為不運作的空殼社團，繼續存在，在一定

程度上導致了澳門社團數的虛增。 
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制度對一些不具營利能力卻具重大意義的項目提供金錢資助，對澳門民間保育

和宏揚本地文化的助力及促進澳門產業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其潛在的社會再分配和利益平衡意義

也是不可忽略的，然而，其審核和發放資助的標準並不透明，一直為各界所詬病。澳門的泛民主派人

士多次在公開場合或利用媒體對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制度作出抨擊，雖然澳門基金會多次強調在審批資

助時始終以市民的福祉、澳門的長遠利益作考慮。13 但由於澳門基金會審批過程不透明，社團活動

的賬目也不公開，目前市民尚無實質有效的辦法監察基金會的公帑運用。 
另外，2012 年審計署對澳門基金會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間，向社團發放的財政資助

進行審查，在審計報告中提到，“發現部分資助個案的申請社團具有相同的登記會址，而會長或理事

長亦由相同的人士擔任……上述情況令該等社團變相獲得了年每多於一次的資助發放……這種情況

涉及 13 個社團的申請。”就審計署審計過程的發現看來，相同人士登記多個社團，並向澳門基金會

申請資助以支持其社團經費的狀況，是存在的。 
翻查澳門法人選民資料及澳門基金會資助名單可以發現，很多法人選民都能成為澳門資金會的資

助對象，因此，成立一個社團，以公帑維持其運作，最後還能為自己帶來選票，對有志於政治參與的

人而言吸引力相當大。於是，成為法人選民的遠期願景、由巨額博彩稅收所支持的澳門基金會資助制

度二者共同構成了建立社團的現實誘因，在 2018 年，65 萬人口 14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超過 9,000
個社團，數字看來龐大，但也不令人意外。 

 
 

三、對社團數字增長的不同意見 
     
按婁勝華的統計，2012-2015 年新增社團總數分別為 443、427、542、578 個 15，為相關部門帶來

一定的工作量，2017 年，澳門身份證明局需要擴組增編，在政府所列舉的數據之中，其中一條便是

社團激增至約 8,000 個 16，社團數字的不斷增長為政府行政工作帶來了一定的負擔。面對社團數字顯

著上升的現狀，目前大致上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社團是自由結社的產物，社團數量多不是問題，回歸後的社團數字增長是經濟成

長和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反對為成立社團增加限制，前直選議員關翠杏持有這種觀點。17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團的增長耗費了社會的資源，不能產生團結社會的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澳門

基金會主席吳志良曾指出：“社團數目和社團活動項目的過度擴張，可能導致社會組織的原子化以及

令其資源大量重複和浪費，難以彰顯社會公平和效益，無助於公民社會的構建和發展，甚至可以失去

結社的本意。”18 婁勝華認為現時規範社團不足，建議改 2 人成團為 30 人成為團，提高成團門檻。 
第三種觀點認為，很多社團是為了參與選舉而成立的，要限制社團可以從修改選舉相關法律着

手。社團數目的虛增及內在亂象並身未必造成甚麼問題，真正的問題出現在社團被結合進選舉制度中

以及現行選舉法的粗糙規定，基於這樣的分析，需要修改選民登記和選舉法律的內容，以彰顯法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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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代表性。19 立法會直選議員區錦新也認為，長遠而言應該考慮修改選舉法。20 
綜合近年來學界的觀點，較多贊成後兩種意見。趙向陽在 2017 年指出，社團數字龐大，但是結

構失調，而且存在大量社團具有同質性卻未能形成有機關聯，有必要改良社團生態。21 社團越來越

多，而且同一領域、社團名稱接近的社團也越來越多，從表面上看社團並不能成功地團結同一領域的

人，社團實際上成為了爭取政治資本的場域。成立社團的低門檻實際上為社團飆增提供了條件，種種

現象已經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此外，社團作為法人選民參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但其代表性成

疑 22，社團對其成員庇護性質的消失、社團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競爭性的合作關係等現象。23 過往澳門

作為一個“社團社會”，社團代表各界、利益整合、凝聚共識的作用顯著減弱的趨勢，一些人持有提

高社團成立門檻以控制新生社團數量，以及更嚴格規範法人選民的成員構成，以起確保社團及法人選

民的代表性之效的觀點。 
 
 

四、對限制社團數字措施的初步分析 
 
(一) 社團數字未必降低，而政治性更濃 
目前，簡單的程序性手續是社團急劇增加的因素之一，因此，提高成立社團的門檻便成為了遏止

社團激增趨勢最簡單的辦法。然而，簡單地提高社團門檻未必可以有效降低社團數字，原因是藉成立

社團以增加其政治資本的政商精英，仍然有意願、有能力付出成立和運作社團的成本，而不能以成立

社團獲取實質利益的普通居民則受到影響，而後者很可能不是過往社團激增的主力。 
“社團如雨後春荀般急增，意見多認為是政策導致，包括社團入門門檻低、政府資助社團‘鬆

手’，及與立法會間選“操盤”相關。”24 過往社團激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將行政長官選舉和

立法會間接選舉嫁接在社團之上，成立社團成為政商精英增加其政治資本的實際途徑。若僅僅修改社

團規範，以提高社團成立門檻，或對法人選民構成的更嚴格規定，而現有的社團金錢資助、行政長官

選舉和立法會間選制度不變，則政商精英成立社團的誘因仍然存在。成立社團的成本即使增加，擁有

大量的經濟、政治、社會資本的政商精英仍然支付得起新增的成本，而對無利可圖的普通居民而言則

可以降低他們成立社團的意欲。 
有着《澳門基本法》第 27 條對結社自由的保障，即使未登記作為社團，一群個人定期共同進行

合法活動、出於特定目的集合起來聚會、學習、發展興趣，只要不抵觸法律、不妨害他人，政府不能

隨便地取締他們的活動。若成立社團的門檻提高、行政手續變得繁瑣，上述人群很可能選擇繼續定期

聚會而不註冊社團。因此，簡單的提高成立社團門檻，未必可以降低新增社團數，更有可能的情況是：

政商人士繼續以各種名目成立和運作社團以自制選票，而普通居民出於業緣、學緣、趣緣、鄉緣的結

社行為則有所減少。 
這樣的轉變，等於直接促使澳門社團社會場域轉化為政治場域，從過往“政黨缺位”的、似是而

非的社會組織，變成實質的政治性組織。以上改變對於澳門特別行區的“一國兩制”實踐和政治文化

發展而言，將是極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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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舊法人選民宜一視同仁 
另一種控制社團和法人社團數字、確保法人社團代表性的思路着重成員在組織之間的不重複性。

駱偉建提出，法人選民的成員不能參與其他法人選民成為會員，一個人只能登記成為一個法人選民的

成員，從而使法人選民之間的成員全部具有不重複性。25 也有學者建議，可以採取“登記會員”的

概念，登記會員作為專屬於某一法人社團選民的永久性居民會員。26 第一種意見要求各法人選民之

間全部成員不可重複，第二種意見要求法人選民的特定成員不能與其他法人選民重複，強調的均是法

人選民社團成員的不重複性。 
第一，由於澳門永久性居民和選民 27的數字是有限的，因此，只要限制參與選舉的社團的全部成

員或者部分成員不得與其他成員重複，便可以從根本上限制法人選民的數量，是一個限制有資源的人

不斷登記法人選民的有效辦法。另外，可以確保社會上不同利益的比例性，某一種利益不可能無限自

我複制成名稱不同而性質接近的社團而獲得過大的政治影響力，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然而，這個做

法也可能會導致一些新情況的出現，對澳門政治參與造成深遠影響。 
第二，相較於過往政商精英利用自己的資源與一些利益相關人士不斷成立社團，社員不重複性的

要求可能迫使他們招收更多新成員，拉攏一些平常不熱衷於社團和政治活動的人，更頻繁地參與社團

和政治活動，提高了澳門居民的政治參與度。 
第三，在 2014 年曾經出現過一則名為“工黨”的組織申請登記政治社團的報導 28，至今這個政

治社團活動不多，成立政治社團在澳門也並未形成風氣。根據現行結社權規範第 15 條規定，政治社

團的登記需由 200 名澳門選民作為成員、任何人不得同時參加多於一個政治社團。上述修改社團和法

人選民相關制度的提議，正是提高社團成員數和確保法人選民成員的不重複性，與政治社團的要求重

合，因此，實際上也是使社團朝向政治組織轉變。澳門居民參政議政之風日盛，年輕一代積極行使政

治權利也是客觀事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未來的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中，是否利用現有的社團和法人選

民作為政治發展的土壤，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若修法增加登記成為法人選民的難度，會使之後的人更難獲得法人選民資格，換言之，後

來的人若想成立社團以取得法人選民資格，和現有法人選民相比，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這將使他們感到更大的參政不公平感。一些新生產業、新的社會利益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取得法人選民

資格，無助於優化現有法人選民結構的比例性。 
若實行新的法人選民登記制度，將成立社團和登記法人選民的門檻提高，而不溯及已取得法人選

民資格的社團，對於後來想參與政治的人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對於年輕人，他們可能更加不

滿意體制內的、現有的參政渠道。相比以往尤其 2008 年修法之前按照較簡單的規定取得法人選民資

格而言，後來者需要付出更長的時間，或者只能通過加入已獲得法人選民資格的社團，等待權力傳承。

因此，新法需要有溯及力，一視同仁地對待已有社團，新團用新制，舊團也用新制，這才能充分體現

公平性，才能優化法人選民結構的比例性和代表性，最重要的是保障年輕一代公平參政的機會，維持

總體和諧的良好大局。然而，已有的法人選民是社會利益高度集中的領域，需要社會有高度共識始能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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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改社團相關法律需要凝聚共識 
 
提高成立社團的門檻乍看來是降低社團數字最簡單直接的辦法，但仔細分析後可以發現，在強大

現實誘因驅使下，有着政治目的的社團為了可見的政治資本，仍然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成立社團，僅

不帶政治目的的居民可能由於門檻提高而減少結社行為。它可能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不能阻止社團

急增的趨勢，另一方面潛在地使社團向政治性演化，民間社團有實無名地成為了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

會間接選舉的政治競爭場域。若修改法律使已登記的法人選民和後來有意參與政治的人之間出現實際

上的不平等，恐怕很難獲得年輕人的認同，也違背了當初設計間接選舉制度時均衡參與的理想，容易

增添不和諧因素。2014 年澳門發生的“離補”遊行影響了眾多中產人士和年輕人群體，當時帶領遊

行的泛民主派人物於 2017 年立法會直接選舉中成功獲得席位，顯示澳門居民有相當一部分人認同泛

民主派的路綫，對非暴力的佔領行為並不反對。近年在台灣、香港等地發生的佔領、學生抗議事件，

是年輕人參政議政熱情的表現，也在提醒着我們，需要小心處理與年輕一代參政議政權利密切相關的

事項。 
“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

物”。29 澳門的結社制度滿足了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需要、社會交往和興趣發展的需要，澳門回歸以

來社團數字的持續增長，客觀上，是社團帶來的參政機會、簡便的成立手續、豐厚的金錢支援等因素

共同作用下，再加上滿足了部分居民社交、結社、聯誼需求的結果。社團數字增長是顯而易見的結果，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立體的、多層次的，是在澳門本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需要將它置於澳門結社和選舉相關法律以至總體政治社會結構之中，作全方位的分析。修改結社

相關法律，也將關係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體居民結社權利和參政權利的實現，修法必須在認真總結澳

門近年的民間結社和政治參與狀況的基礎上進行，務求新法可以更充分地保障居民的結社自由和政治

平等，同時有效為澳門特區政府節約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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